
版號：114LYQ01192025表31-3-1(111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.630.073.000.0128.750.900.401.8516.9026.336.8589.37 4.30

第2分位 2.980.060.460.0113.270.050.352.084.3468.685.0497.02 2.68

第3分位 3.360.040.380.0110.190.030.222.172.7975.243.3996.64 2.19

第4分位 2.850.030.380.018.500.020.151.912.2979.202.7797.15 1.89

第5分位 2.850.020.340.018.020.010.121.841.8680.442.6097.15 1.88

第6分位 2.910.020.360.017.940.010.091.741.8280.652.4597.09 2.00

第7分位 3.140.010.370.018.580.010.101.731.5379.812.5196.86 2.20

第8分位 3.080.010.380.029.010.010.091.630.8680.222.4296.92 2.26

第9分位 3.420.010.420.039.790.020.121.620.4979.062.4896.58 2.53

第10分位 3.920.010.800.0813.090.010.201.400.2375.881.8996.08 2.47

合    計 3.910.030.690.0211.710.110.181.803.3172.553.2496.09 2.44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